关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2018年6月12日我局对1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现将作出的验收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18年6月12日－2018年6月18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通讯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红雀碗街118号市中区环保局行政审批股
邮政编码：614000
2018年6月12日验收决定的公告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号
	审批时间

	1
	乐山市市中区艺家门窗厂新建家具生产项目
	乐中环验[2018]4号
	2018.6.12

	
	
	
	


附件1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噪声和固体废物）申请
项 目 名 称            新建家具生产项目
建 设 单 位          乐山市市中区艺家门窗厂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周波
联  系  人                周波
联 系 电 话               13540544858
邮 政 编 码                  614013
邮 寄 地 址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龙滩尾村4组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印制
说     明
1．本验收申请替代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1〕214号文件和环发〔2002〕97号文件中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噪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固体废物）建设项目的环保验收申请。
2．本验收申请表一、表二由建设单位在申请环保验收前填写，表三、表四、表五由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验收现场检查后填写。
3．表格中填不下或仍需另加说明的内容可以另加附页补充说明。
4．本验收申请一式六份，主送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正式审批后返回建设单位并分送有关部门存档。
表一  基本信息
	建设项目名称（验收申请）
	新建家具生产项目

	建设项目名称（环评批复）
	新建家具生产项目


	建设地点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龙滩尾村4组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新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乐中环审[2017]19号   

2017年10月26日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                           

川投资备[2017-511102-21-03-195327]FGQB-0191号  

2017年7月12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设计单位
	/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乐山市沙湾区环境监测站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25.0

	固体废物和噪声环保投资（万元）
	2.0


表二   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环评及其批复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备  注

	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加强施工期管理，开展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施工期噪音扰民。重点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夜间不生产，杜绝噪音扰民。
	本项目在施工期加强了对施工现场的管理，使用低噪声设备，夜间未施工，未出现施工扰民情况。

实际运营过程中加强了噪声的污染防治工作，采取了相应的隔音降噪措施，同时做到了夜间不生产。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集镇环卫部门收集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全部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集镇环卫部门收集处理，严禁随意倾倒。
	施工期：施工过程中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土石方开挖，少量弃土用于场地回填，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

运营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办公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生产车间的金属边角余料、玻璃废渣及不合格产品均统一收集后外卖；成品库房的废弃包装材料回收后外卖。
	


注：表二中建设单位对照环评及其批复，就项目设计、施工和试运行期间的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予以介绍。
表三验收组意见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6月4日组织召开了乐山市市中区艺家门窗厂新建家具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噪声和固体废物）。参加会议的有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乐山市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沙湾区环境监测站、乐山市市中区艺家门窗厂等单位代表以及特邀专家共计7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会前认真查看了生产现场环保设施和环境保护管理情况。会议听取了乐山市市中区艺家门窗厂对建设项目的情况介绍和沙湾区环境监测站对该项目竣工验收监测资料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龙滩尾村4组，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总占地面积为16.6亩，租用2栋厂房，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购置安装板式家具和铝钛合金门窗生产设备，用于钛铝合金门窗、木制板式家具的生产，建设形成年产5000套钛铝合金门窗和10000平方米板式家具的生产能力，配套建设环保公共工程、办公及生活设施等辅助工程。项目认真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手续（乐中环审[2017]19号，2017年10月26日）。项目总投资25万元，其中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环保投资2万元。
污染物治理情况：
1、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加强管理，夜间、午间禁用高噪声设备，施工时间避开中高考时间。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噪声、进出车辆交通噪声。本项目机械设备主要包含尺寸加工、标准孔加工、边部处理、表面装饰等工序设备，噪声源强65～90dB（A）。所有生产设备均采用低噪设备，且均置于生产车间内，车间进行封闭处理，同时安装时进行了基础减震。在采取基础减震、厂房隔声等措施后，同时经距离衰减、厂区内绿化阻隔和吸收，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438-2008）中规定的2类标准限值要求。对于进出厂内的运输车辆而言，属间歇性噪声，且源强较小，通过加强管理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2、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土石方开挖，少量弃土用于场地回填，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运营期产生项目营运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板材边角余料、废木纹装饰膜、废PVC封边带、废包装材料、不合格产品等；办公生活过程产生的生活垃圾等。①项目金属边角余料及不合格产品厂区采取集中收集暂存后，外售金属回收公司，做到资源综合利用；玻璃废渣外售综合利用；废弃包装材料中可回收利用部分收集暂存后外卖回收站，不可回收利用部分同生活垃圾一起收集处理。布袋除尘器布袋定期更换，废布袋作为一般固废袋装后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②废手套、废棉纱：项目设备维修时的含油废手套、废棉纱产生量约为5kg/a。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部令第39号）关于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里的规定：废弃的含油抹布、劳保用品（类别代码900-041-49）豁免环节为全部环节，豁免条件为混入生活垃圾。因此，本项目产生的含油废手套、废棉纱按照一般固废进行处理。③员工生活区域设置垃圾桶，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至垃圾桶，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二、沙湾区环境监测站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噪声和固体废物）表明，乐山市市中区艺家门窗厂新建家具生产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实际生产能力达到了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
1、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点共设4个厂界噪声监测点，昼夜各1次，监测2天。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的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
2、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无遗留环境问题。
三、企业配备了兼职环保人员，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市市中区艺家门窗厂新建家具生产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报环保部门批准后，投入正式运行。
该项目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严禁超范围经营。
                                                2018年6月4日



表四 验收组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万洪云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专家）
	

	何永华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股    长
	

	曾仕骏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股    长
	

	彭  源
	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副大队长
	

	李镭成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工作人员
	

	
	
	
	

	
	
	
	

	
	
	
	

	
	
	
	

	
	
	
	

	
	
	
	

	
	
	
	

	
	
	
	

	
	
	
	

	
	
	
	

	
	
	
	

	
	
	
	

	
	
	
	

	
	
	
	

	
	
	
	


表五
	负责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乐中环验〔2018〕4号

乐山市市中区艺家门窗厂新建家具生产项目建办在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龙滩尾村4组，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总占地面积为16.6亩，租用2栋厂房，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购置安装板式家具和铝钛合金门窗生产设备，用于钛铝合金门窗、木制板式家具的生产，建设形成年产5000套钛铝合金门窗和10000平方米板式家具的生产能力，配套建设环保公共工程、办公及生活设施等辅助工程。沙湾区环境监测站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噪声和固体废物）表明，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各监测点噪声排放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市市中区艺家门窗厂新建家具生产项目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合格，并投入正式运行使用。
该项目业主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严禁超范围经营。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6月12日


